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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主計處 

第一、二局（預算、會計）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一號      電話：(02)3356-6500 傳真：(02)2391-0790 

第三、四局（統計、普查）台北市廣州街二號         電話：(02)2380-3400 傳真：(02)2380-3465 

中華民國97年7月31日15時發布，並透過網際網路同步發送         第一局新聞聯繫人：許科長雅玲 

網址：http：//www.dgbas.gov.tw             電話：(02)3356-7331 

 

98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核列情形 

一、行政院於 97年 7月 31日上午由劉院長主持 98年度計畫及預算審

核會議全體會議，會中初步匡列 9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入 1

兆 7,035億元，較 97年度增加 831億元，約增 5.1%，主要係稅課

收入編列 1兆 2,981 億元，較 97年度增加 688億元等所致；歲出

1 兆 8,300 億元，較 97 年度增加 1,182 億元，約增 6.9%，主要係

經濟發展支出增加 435 億元，社會福利支出增加 276 億元，教育

科學文化支出增加 256 億元等所致。有關歲入歲出差短 1,265 億

元，連同債務還本 650 億元，合共尚須融資調度數 1,915 億元，

擬以發行公債及賒借收入 1,650 億元，以及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

餘 265億元予以彌平。 

二、劉院長於聽取財政部、主計處之報告及與會首長之發言後，指示

如下： 

(一)歲入部分同意照財政部所提 1兆 7,035億元編列。 

(二)歲出部分同意照主計處所擬歲出預算額度 1 兆 8,300 億元，分配

各主管機關據以編製單位預算案報院，如經詳確核計結果細數

有所增減時，同意由主計處予以調整，俾儘速彙編總預算案。 

三、各主管機關之歲出預算額度，將由行政院函知各主管機關轉知所

屬據以編製單位預算案報院，預計於 8 月 21日提報行政院院會通

過後，於 8月底前送立法院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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